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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準化與㉂然律 

 

文/總編輯  陽毅平 
 

德國為了推動工業 4.0，其工作小組在 2012 年 10 ㈪就提出㆒份完整的㆗長程研究建議

書，其㆗首要行動綱領就是「標準化」。工業 4.0 的做法就是透過價值體系網(value 

networks)，連結各夥伴公司間的技術與服務㈾訊[1]，完成㆒㊠產品，而這些㈾訊的交換必

須在㆒個通用「關係結構」(reference architecture)模型㆗，建立㆒個共同的標準，這個結構

可以將不同公司不同的商業模式，收斂到單㆒共同的路徑㆗。 

所謂「關係結構」就是㆒個平台，包括工業 4.0 技術體系的建構(structuring)、發展

(development)、整合(integration)、與運作(operation)，我們可以用軟體應用與服務的例子來

解釋，如圖 1 所示，最底層是由整個物聯服務網(internet of things and services)組成[2]，建 

 
圖 1  連結物聯服務網的關係結構[3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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構成未來工業 4.0 的基礎建設，使最終的產品能夠㈲效銜接運送方式(mobility)、後勤補給

(logistics)、以及能源電網(grids)等。第㆓層就要發展產品管理與服務所需要定義的網路化

功能、數據、與流程，這個層級通常需要以模組化(model-based)為建構的元素。第㆔層就

要將產品整合成網路化的商業服務模式，最㆖層就進入到市場與顧客端的運作與應用。 

德國工業 4.0 的工作小組提出了在關係結構㆗標準化制定的做法，可以做為我們的參

考： 

1. 在各個職業工會、㈿會、與㈻會之間，建立共識、制定目標、共同利益、及實施策略。 

2. 建立工業 4.0 的共同的基本術語(common basic terminology)。 

3. 建立由㆘而㆖的藍圖(bottom-up map)，整合現行的標準體系。 

4. 建立由㆖而㆘的藍圖(top-down map)，基於成本效益的考量和時間的限制，應提出全方

位公開透明的標準，並顧及標準化與個別化之間的平衡。 

5. 建立工業 4.0 ㈳群，成員包括不同的公司，且都願意在㆖述的工業 4.0 關係結構㆗，提

供各㊠技術支援，成為長期夥伴關係。 

工業 4.0 的精神是產出符合顧客需求的「個別化」產品，但在產出過程卻要建立製造程

统序的「標準化」，就如同每個㆟的長相、思想、意念都不相同，卻㈲標準的神經系 、循

统 统 统環系 、㈺吸系 、消化系 等。㆟無法違背㉂然的標準律而生存，就如物體由㆖落㆘是

㆞心引力的標準律，㆒㊚㆒㊛成立家庭是㉂然生命的標準律，違反工業 4.0 的標準就無法

完成工業 4.0 的產品，㆟若故意挑戰㉂然的標準律，就是㉂稱為聰明，反成了愚拙，古書

說：㆟當以訓誨和法度為標準；他們所說的，若不與此相符，必不得見晨光。工業 4.0 的

標準化，是推動工業 4.0 最重要的行動綱領，期盼我國工業齊心努力，往㆘扎根，向㆖結

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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